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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江门市盛全化工仓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是一家经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440784MA554XMC0U；住所位于鹤山市龙口镇凤祥路 5 号；法定代表人为伍文浩；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佰万元。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江门市盛全化工仓储有限公司仓储建设项目位于鹤山市龙口镇凤祥路 5号的用地，是一个专业销售和储存化学品的基地，既可为园区高新精细

化工企业提供日常生产所需原材料、辅助材料，同时也可为园区高新精细化工企业的成品提供储存及物流场地。该新建仓储建设项目建有甲类仓库 1、
甲类仓库 2、乙类仓库、丙类仓库 1、丙类仓库 2、甲类埋地罐区和戊类罐区用于专门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业务，同时设有灌桶房作为罐区的分装

场所。该仓储建设项目的储存设施均用于危险化学品储存，而分装作业仅用于罐区储存物质的分装，因此该“仓储建设项目”属于新建危险化学品

储存项目。

（2）项目评价结论

1、江门市盛全化工仓储有限公司仓储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备、装置已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并且通过相

关部门的检测验收，试运行情况正常，满足安全生产条件的要求，符合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的条件。

2、江门市盛全化工仓储有限公司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55 号发布，〔2015〕第

79 号修订）“第二章 申请经营许可证的条件”的相关规定，符合安全竣工验收和具备申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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